申請屋頂型綠能設施應檢附書件
· 請檢附下列文件各一式3份：

1、 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請書。
2、 經營計畫書。(應敘明農業經營與綠能設施之結合情形)
3、 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屬法人者，應檢具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4、 如委託他人辦理，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身份證影本，無則免附。
5、 最近一個月內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屬都市土地者，應檢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無則免附。
6、 承租私有土地或土地為多人持分者，應檢附土地使用同意書、所有權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農業設施屋頂附屬綠能設施之承租契約書(所有權人自辦者，免附土地使用同意書及屋頂契約書)；承租國有土地者，應檢附國有土地使用同意書、國有土地租賃契約影本。
7、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核定函及容許使用同意書、使用執照影本，免建照者檢附竣工備查函；土地過戶致使用執照登載人與所有權人不同時，請檢附一個月內建物登記謄本。
8、 農業設施配置圖，其比例尺不得小於1/500；但申請畜牧設施，其比例尺不得小於1/1200。(註1)
9、 近2年內完整生產農糧產品之產銷經營實績證明文件或單據(原始資料影本)。
10、 申請用地所在地種農作物及農業設施相片各2-4張(標註拍攝日期)。
11、 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無則免付。
· 註1：請明確標示綠能設施與農業設施結合情形，比例尺不得小於1/500，並標明設施面積及將綠能設施配置範圍著色。
· 本申請書如有繕寫修改之處，請蓋章更正，證件影本須加蓋與正本相符章、私章，且所有簽章部分，均需簽名及蓋章。
每申請一件農業設施，收取200元。
(94年6月22日農企字第0940131757號函)
申請屋頂型綠能設施申請應備文件自主檢查表（請依序排列）
	以下資料(1式3份)如已附上，請於申請人欄位打勾。
	申請人
	區公所

	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請書。
	
	

	經營計畫書。(應敘明農業經營與綠能設施之結合情形)
	
	

	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屬法人者，應檢具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如委託他人辦理，應檢附委託書及委託人身份證影本，無則免附。
	
	

	最近一個月內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屬都市土地者，應檢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無則免附。
	
	

	承租私有土地或土地為多人持分者，應檢附土地使用同意書、所有權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農業設施屋頂附屬綠能設施之承租契約書(所有權人自辦者，免附土地使用同意書及屋頂契約書)；承租國有土地者，應檢附國有土地使用同意書、國有土地租賃契約影本。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核定函及容許使用同意書、使用執照影本，免建照者檢附竣工備查函；土地過戶致使用執照登載人與所有權人不同時，請檢附一個月內建物登記謄本。
	
	

	農業設施配置圖，其比例尺不得小於1/500；但申請畜牧設施，其比例尺不得小於1/1200。(註1)
	
	

	近2年內完整生產農糧產品之產銷經營實績證明文件或單據(原始資料影本)。
	
	

	申請用地所在地種農作物及農業設施相片各2-4張(標註拍攝日期)。
	
	

	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無則免付。
	
	


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請書   　年    　 月      日
受文機關：高雄市梓官區公所
申請事項：申請人因經營農業需要，擬申請設置(農作產銷設施、(林業設施、(自然保育設施、(水產養殖設施、(畜牧設施、■綠能設施，依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四條規定填具本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請惠予同意。。

	土地標示
	鄉鎮
市區
	梓官區
	梓官區
	梓官區
	梓官區
	梓官區
	合 計

	
	地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

	
	使用分區
	
	
	
	
	
	

	
	編定類別
	
	
	
	
	
	

	
	土地所有權人
	
	
	
	
	
	

	土地使用現況
	本筆土地
	
	
	
	
	
	

	
	鄰接土地
	
	
	
	
	
	

	容許作農業設施使用項目、面積、高度及樓層
	項目名稱
	綠能設施
	
	
	
	
	

	
	面積(㎡)
	
	
	
	
	
	㎡

	
	高度
	
	
	
	
	
	

	
	樓層
	
	
	
	
	
	

	建造材料或結構
	
	
	
	
	
	

	預定使用年限
	
	
	
	
	
	


申請人(公司名稱)：

       （簽章）
 
代
理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公 司 )統一編號：                         住

址：

住　　　址：







電

話：

電　　　話：

農業設施屋頂附屬設置綠能設施申請書
	申請人資料

	申請公司名稱

（自辦者免填）
	
	公司統一編號
（自辦者免填）
	

	公司代表人（自辦者免填）
	
	身分證字號
（自辦者免填）
	

	申請人(自辦)

（公司申請免填）
	
	身分證字號
（公司申請免填）
	

	聯絡電話
	

	聯絡地(住)址
	

	經核准農業設施名稱:

	農業設施核准文號:

	使用執照核准文號:

	設施面積/結構:

	土地資料

	設置地點
	高雄　市 梓官　區         段
              小段                      地號

	土地使用

分區及類別
	區

用地
	用地面積
	平方

公尺

	土地歸屬
	□自有   □租用   □其他（請說明）：

	發電設施裝置容量（瓩）
	


本申請人擬於上揭農業設施附屬設置綠能設施，其不影響原核准設施之運作，乃於與「結合農業經營」之前提條件下提出申請。本人願遵守農業用地及綠能設施相關法規之規定，如有違反願依相關法律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綠能設施經營計畫書(範本)
1、 設施名稱
      綠能設施
2、 設置目的 
3、 生產計畫(包含論述對農業生產之幫助、農業經營與綠能設施結合之情形及預期)
(1) 作物種類、名稱
(2) 生產週期(自種植至採收所需時間、採收期與年生產期數)
(3) 預估產量(單騎產量、年產量)
(4) 行銷通路(如契作、拍賣市場、自營銷售、觀光採收或加工產品等)
(5) 其他 (如生產紀錄、銷售憑證等資料供查核)
4、 興建設施之基地地號及興建面積：

（一）基地地號：高雄市梓官區　 　   段　　小段　　       地號。

（二）基地面積：            平方公尺。

（三）興建面積：            平方公尺（裝置容量：          瓩）。
（四）土地編定使用種類：
（五）土地所有權人：
5、 現耕農業用地及經營概況(果樹類作物之種植數量、果樹之樹齡；短期作 物之種植天數)：
6、 現有農機具名稱及其數量
7、 設施興建方式(包含太陽光電模組規格、數量、能板裝置電容量、總裝置電容量等)
八、  引用水之來源及廢、污水處理計畫：(包含太陽能發電設備清洗之廢污水處理)
九、  對周邊農業環境之影響(請詳述是否影響周邊環境及如何避免對周遭農業環境之影響)
十、  農業事業廢棄物處理及太陽能發電設施回收再利用計畫 
申 請 人 姓 名(申請公司名稱)：　  　　        　　　（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公司統一編號)：

電　　　　　話：

住　址(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委　託　書

　　立委託書人         因事務繁忙，不克親自前往，故立本委託書授權　　　　君向  貴所辦理貴區　 　　　地段  　小段 　　　   地號農業用地農業設施屋頂附屬設置綠能設施申請相關事宜。如有虛偽不實代理人願負一切相對之法律責任。

　　此致 

高雄市梓官區公所

委託人（申請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代理人(被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土地自有者免附）

　　茲有           　　等　　　人擬在下列土地申請農業設施附屬設置屋頂型綠能設施使用，業經           　　等　　　人完全同意，特立此同意書為憑。
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如下：
	區 別
	段
	小  段
	地號
	土地面積
	同意使用土地面積
	備    註

	
	
	
	
	㎡
	㎡
	

	
	
	
	
	㎡
	㎡
	

	
	
	
	
	㎡
	㎡
	

	
	
	
	
	㎡
	㎡
	

	
	
	
	
	㎡
	㎡
	

	附土地登記謄本         張，地籍圖謄本          張

	土地所有權人簽章
	住                                               址
	身  分  證  字  號

	1. 
	
	

	2. 
	
	

	3. 
	
	

	4. 
	
	

	5.
	
	


附註：

一、土地標示應用大寫。

      二、地主如未成年應加法定代理人印章。

      三、如土地為同意部分使用者，應於地籍圖謄本著色表示，並加蓋土地所有權人印章。

      四、本同意書如有不實，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五、本同意書確經所有權人同意。

                        申請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農業設施屋頂使用權同意書（土地自有者免附）

　　茲有           　　等　　　人擬在下列土地申請農業設施附屬設置屋頂型綠能設施使用，業經           　　等　　　人完全同意，特立此同意書為憑。
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如下：
	區 別
	段
	小  段
	地號
	土地面積
	同意使用設施種類
	同意使用設施面積
	備註

	
	
	
	
	㎡
	
	㎡
	

	
	
	
	
	㎡
	
	㎡
	

	
	
	
	
	㎡
	
	㎡
	

	
	
	
	
	㎡
	
	㎡
	

	
	
	
	
	㎡
	
	㎡
	

	附農業設施使用執照，所有權人異動者附建物登記謄本，免建築執造者附竣工備查函。

	設施所有權人簽章
	身份證字號
	設施地址(無則免填)

	
	
	

	
	
	

	
	
	

	
	
	


附註：

一、土地標示應用大寫。

      二、地主如未成年應加法定代理人印章。

      三、如土地為同意部分使用者，應於地籍圖謄本著色表示，並加蓋土地所有權人印章。

      四、本同意書如有不實，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五、本同意書確經所有權人同意。

                        申請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